三陕政联〔2024〕2号　　　　　　　　  签发人：赵晓涛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30号提案的

答    复
　　　　　

倪爱武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仰韶大道至黄河廊道交通指示牌设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公路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建成的公路，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明显的标志、标线。”

陕州区交通部门管辖范围内的仰韶大道按照规定已安装相应的公路标志。沿黄廊道建设时，河之南路口改扩建通车时间较晚，且有绿化隔离带，仰韶大道与河之南交叉处进出入口直接连接机动车道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按照目前实际情况，陕州区交通部门组织人员实地查看，并积极对接区交警大队，对该路口的情况进行商讨，暂定方案是封闭（河之南）现机动车道入口，由东向西在合适位置重新选址，安装指示标志。在得到区公安交警部门的建议和配合后，尽快实施。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4年6月7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陕州区交通运输局  0398-3810088

联 系 人：王丰、于菊梅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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